
武川县水务局“7·10”
窒息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7月10日10时24分左右，武川县2021年耗赖山乡五福堂幸福

院供水改造工程项目，2名施工人员在自来水检查井内进行下放抽水泵

作业时，发生一起缺氧窒息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造成2人死亡，直接经

济损失222.93万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7月19日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下发《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内蒙古武川县“7·10”

自来水管道作业中毒事故调查组的通知》（〔2021〕2-116）），事故

调查组由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云春雷担任组长，市纪委副书

记、监委副主任任瑞担任副组长，市公安局、市水务局、市总工会、

武川县人民政府等有关负责同志及工作人员共同组成。调查组聘请相

关专家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

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技术鉴定、模拟

实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



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

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

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程项目及事故相关单位概况

（一）工程项目概况

武川县2021年耗赖山乡五福堂幸福院供水改造工程始建于2016

年，共涉及36户72人，工程建成时与德昌店村共用1井，并新建了水

塔，铺设了输配水及入户管网，所有房屋都入户上了自来水，工程建

成后一直运行正常。

从2021年5月份以来,武川县耗赖山乡副书记刘琼文和五福堂村委

会副主任王二毛多次给县水务局局长傅强及人畜饮水办公室（以下简

称“人饮办”）负责人张俊林打电话，反应耗赖山乡幸福院群众饮水

困难，希望县水务局帮助解决幸福院的饮水问题，张俊林向县水务局

汇报了情况后，县水务局将此项目作为“为民办实事”项目，并于

2021年6月15日召开局党组会研究决定，为耗赖山乡五福堂村互助幸福

院人饮工程新建一口深井,由县水务局人饮办负责组织工程队。

武川县2021年耗赖山乡五福堂幸福院供水改造工程内容包括在五

福堂村幸福院房后新打水源井1眼，新建井房1间，新建井口工程1处，

铺设100米输水道并与原有上水管相连，并配套水泵及其它电力设施

等。工程总投资8.49万元。



（二）建设单位：武川县水务局。

武川县2021年耗赖山乡五福堂幸福院供水改造工程经武川县水务

局党组研究，由县水务局人饮办负责具体实施。事发时，人饮办为县

水务局内设机构，无独立法人资质。

（三）项目前期施工情况

2021年6月23日，武川县水务局人饮办负责人张俊林口头委托郑义

（项目施工负责人，无施工资质）实施武川县2021年耗赖山乡五福堂

幸福院供水改造工程，郑义联系了长期合作的武川县晨源井业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陈佳锐商定打井事宜，随后武川县晨源井业有限公司派

遣打井队于6月28日开工打井，7月3日打井完毕后打井队撤场。

二、事故发生经过、抢险救援及善后处理情况

1、事故发生经过

在前期工程基础上，7月4日郑义和李文华（挖掘机司机）开挖顺

水管沟，7月5日郑义雇佣2名桥头工砌筑检查井，同时雇佣王林彪、张

二红二人进行水管下沟工序，7月6日王林彪、张二红二人从事下抽水

泵工序（下了大约100米左右），郑义和桥头工继续砌检查井，王林彪

和张二红下完泵后因停电休息，7月7日、8日两天因停电全体施工人员

休息，7月9日上午井房喷漆、下午接电抽水，因水泵跳闸没出水，随

即停工休息。7月10日8时许，现场施工负责人郑义带领李文华（挖掘

机司机）、王林彪、张二红到施工现场继续开始作业，张二红（只佩



戴安全帽，未采取其他防护措施）首先下井悬挂钢丝绳、提泵作业，

抽水泵提升了大约10米后张二红升井，然后送电抽水（出水正常），

抽水约2小时后，关电停泵。现场施工负责人郑义发现水还不够清澈，

决定将抽水泵由井内90米左右下放至110米左右（此时，施工现场共有

5人，郑义、王林彪、张二红、挖掘机司机李文华、五福堂村委会副主

任王二毛），施工人员王林彪（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下井准备下放

抽水泵，王林彪下到井底后，当即倚靠井壁坐下一动不动，井口人员

多次呼喊王林彪不答话，后用石子敲击无果。此时，张二红误以为王

林彪突发心脏病，立即下井施救（只佩戴安全帽，未采取其他防护措

施），张二红下井后当即趴在王林彪身体上同样一动不动。郑义发现

异常后，立即准备下井施救被李文华劝阻，随后李文华和王二毛给郑

义身体系上绳子，尝试用挖掘机吊住郑义进入井内施救，当郑义进入

井口内约1米处时，突然感到身体不适立即升井，现场三人不得不终止

施救。郑义升井后，依次拨打电话调用空压机、向张俊林汇报情况、

向119、120请求救援，空压机到达现场后，对自来水检查井内进行空

气置换，待119、120人员到达现场后，119消防救援官兵将王林彪、张

二红从井内救出，经120医护人员检查确认，该二人已无生命体征，宣

布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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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现场示意图

事发地点周边示意图



事 故发生

当天天气情况

2、事故报告经过

事故发生后，现场施工队负责人郑义于10时25分、10时31分先后

拨打了119、120报警电话请求救援，县消防救援大队接警后于10时35

分向县应急管理局通报事故情况，县应急管理局主要领导和工作人员

立即赶赴现场，经现场核查，县应急管理局于12时09分、12时10分分

别向市应急管理局值班室及县人民政府值班室上报事故情况。现场施

工队负责人郑义于7月10日10时20分向县水务局人饮办负责人张俊林电

话报告施工现场发生事故，张俊林接报后拨打电话向县水务局局长傅

强汇报，傅强与张俊林立即出发于11时10分赶到现场参与处置。

3、抢险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施工负责人郑义依次拨打电话调用空压机、向

119、120请求救援，空压机到达现场后对自来水检查井内进行空气置

换。10时50分，119消防救援官兵到达现场并实施救援，经现场观察和

了解，两名施工人员在深度三米的自来水检查井内，已经陷入昏迷，

井内有一根附带钢索的送风管道和一根水管，空压机已向井内送风置



换20余分钟。现场情况紧急，消防救援指挥员立刻下达实施救援的命

令，消防救援人员做好安全防护，佩戴空气呼吸器，身系安全绳，在

其他消防救援员的协助下缓慢进入检查井，并利用安全绳依次营救出

两名昏迷人员，随后转交现场的120急救中心救护人员进行紧急救治，

经医护人员检查确认该二人已无生命体征，宣布死亡。

4、善后处理情况

7月10日,武川县人民政府主动介入安抚家属,妥善处理赔偿事宜。

武川县领导协同耗赖山乡人民政府和应急、水务等部门负责人,慰问死

者家属,表达了县委、县政府的关心和慰问，并就赔偿事宜进行了协

商。目前,已完成善后赔偿事宜。

三、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222.93万元。

四、事故原因分析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1、在前期工程基础上，7月10日10时许，因现场水泵已连续抽水

约2小时，导致检查井内氧含量在1.0%左右（经第三方检测机构事发后

三次现场气体检测试验得出相关结论），此时王林彪、张二红两名施

工人员在未佩戴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贸然

进入井内进行抽水泵下放作业，最终导致两名施工人员因缺氧窒息死

亡。



缺   氧窒

息影响表

2、施工现场未配备满足要求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第一名施工

人员进入井内昏迷后，第二名施工人员未佩戴符合要求的劳动防护用

品和应急救援器材、设备，贸然进入井内施救，导致死亡人数增加。

（二）间接原因

1、武川县水务局将武川县2021年耗赖山乡五福堂幸福院供水改造

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相应资质的个人郑义，且作为行业

主管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不到位，对施工过程疏于管理，安全

生产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

2、郑义组织的现场施工队，无营业执照、无施工资质，违法承揽

武川县2021年耗赖山乡五福堂幸福院供水改造工程，且在施工过程中

未按照有限空间作业相关规定组织施工，属于违法承包和违规组织施

工作业。



3、现场施工队负责人郑义，作业前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

底和未制定应急措施，致使从业人员盲目作业，盲目施救，最终导致

事故发生及死亡人数增加。

4、施工现场缺少有限空间作业必要的检测设施，施工人员进入有

限空间作业前，未按有限空间作业管理规定履行审批手续，未对操作

井内氧含量和有毒有害气体进行检测检验。

（三）事故性质认定

经调查认定，武川县水务局“7·10”窒息事故是一起违反有限空

间作业管理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免于追究责任的人员（2人）

1、王林彪，男，62岁，施工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在未佩戴进入

有限空间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贸然进入井内作业，导致事故

发生，在本起事故中负有直接责任，但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

于追究责任。

2、张二红，男，58岁，施工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在未佩戴进入

有限空间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贸然进入井内作业及实施救

援，导致伤亡人数增加，在本起事故中负有直接责任，但鉴于其在事

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二）建议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1人）

1、郑义，男，58岁，现场施工队负责人，无营业执照、无施工资

质，违法承揽武川县2021年耗赖山乡五福堂幸福院供水改造工程，且

在施工过程中未按照有限空间作业相关规定组织施工，属于违法承包

和违规组织施工作业，作业前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和未制

定应急措施，致使从业人员盲目作业，盲目施救，最终导致事故发生

及死亡人数增加，其在本起事故中负有主要责任，涉嫌构成重大责任

事故罪，建议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人员（3人）

1、张俊林，男，45岁，中共党员，武川县水务局人饮办负责人，

将武川县2021年耗赖山乡五福堂幸福院供水改造工程口头委托给不具

备施工资质的个人郑义进行施工，且在该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疏于监

管，在本起事故中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由纪检监察部门给予其党纪政

纪处分。

2、田文雄，男，58岁，中共党员，武川县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参加局党组会议并同意组织施工队进行武川县2021年耗赖山乡五

福堂幸福院供水改造工程施工，作为局分管领导，对该施工项目及施

工队施工资质疏于监管，在本起事故中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由纪检监

察部门给予其党纪政纪处分。

3、傅强，男，58岁，中共党员，武川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参加局党组会议并同意组织施工队进行武川县2021年耗赖山乡五福堂



幸福院供水改造工程施工，作为局主要领导，对施工项目及施工队施

工资质疏于监管，在本起事故中负有领导责任；且在接到张俊林电话

汇报事故情况后，傅强和张俊林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参与处置，导致其

未在规定时间内向县人民政府报告事故有关情况，属因过失造成漏

报，并无主观故意情节，建议由纪检监察部门给予其党纪政纪处分。

（四）建议对武川县人民政府及武川县水务局的处理意见

1、建议武川县人民政府对武川县水务局进行全县通报批评。

2、建议责成武川县水务局向武川县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3、建议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对武川县人民政府进行全市通报批

评。

4、建议责成武川县人民政府向呼和浩特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作出书

面检查。

六、防范措施及建议

为认真总结事故的教训，防止同类事故的再次发生，提出如下防

范和整改措施：

1、加强建设项目的安全管理，压实参建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武

川县水务局必须紧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管

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落实

安全生产工作，立即开展行业内各施工项目参建单位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建立“一企一档”，要求各单位严格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管理，强化风险意识，建立隐患排查

治理台账，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

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提高安全生产

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2、武川县水务局要进一步规范承发包方合同管理。承担设计、施

工、监理、安装、调试的单位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严禁将生产经营

项目、场所、设备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和

个人，坚决杜绝无资质、挂靠或借用资质承揽工程的行为。且参建各

方要进一步规范并履行施工项目及雇佣人员的合同签订工作，在合同

中必须包括安全生产管理的相关条款，或者签订专门的安全管理协

议。

3、加强安全教育和培训工作，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武川县水

务局及行业内各施工项目参建单位应立即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对从业

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教育，建立并落实安全培训教育制度，提高从业人

员预防和处置事故的意识和技能，规范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行为。

4、规范危险作业管理。武川县水务局及行业内各施工项目参建单

位在今后进行吊装、动火、临时用电、有限空间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

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时，必须制订完善的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严格履行危险作业审批手续，安排专门



人员对施工现场全程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协调，同时在作业现场应配

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

特种作业人员要持证上岗。

5、切实提高企业应急处置能力。武川县水务局应督促行业内各企

业加强日常应急培训，提高从业人员事故预防、避险、逃生、自救、

互救等知识的掌握，经常性开展日常应急救援演练，提高从业人员的

应急处置技能，确保一旦发生异常情况时，从业人员在第一时间有效

处置，避免事态扩大或次生事故发生，尽可能减少损失。

6、落实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责任。武川县应急管理局要认真吸取事

故教训，查找薄弱环节和监管漏洞，强化依法治安，坚守安全生产

“红线”，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违规行为，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

体健康与生命安全。要提高履职能力，指导各行业领域加强安全管

理，防止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7、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对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

与监督暂行规定》（原国家安监总局第59号令）等法律、规章的宣传

力度，并开展各行业、各领域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

行动，使各企业、广大职工做到知法、懂法、守法，依法规范安全生

产行为。

武川县水务局“7·10”窒息

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




